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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107 年新進人員招募甄選」簡章 

第一階段甄選試務受託辦理單位： 

(財)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3 號 5 樓 

電話：(02)2397-1222 轉分機 388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7:30 

證 基 會網址：http:// www.sfi.org.tw / 

招募專區網址：http://www.sfi.org.tw/exam/exam5/ 

第二階段甄選辦理單位： 

(財)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段 100 號 15 樓 

電話：(02)2369-9555 

網址：http://www.tpex.org.tw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23 日公告 

 

http://www.sfi.org.tw/exam/exam5/
http://www.tpex.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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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辦理依據 

本項招募作業分二階段辦理，第一階段筆試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以下簡稱櫃買中心）委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以下簡

稱證基會）辦理，第二階段面試由櫃買中心辦理。 

貳、重要時程表 

試別 要  項 時  間 備  註 

第
一
階
段
：
筆
試(

證
基
會) 

報名期間 
107 年 4 月 23 日(星期一)10：00 至 
107 年 5 月 6 日(星期日)24：00 止 

一律採網路報名，逾期恕不

受理。 

※請務必於 107 年 5 月 6 日
24：00(含)前，以電子郵件寄
送符合報名資格之各項證明
文件。未於期限內寄件或資格
審查不合格者，取消筆試應試
資格。 

網路查詢及列印 
筆試測驗通知書 

107 年 5 月 17 日(星期四)10：00 至 
107 年 5 月 19 日(星期六) 9：00 止 

請至證基會網站招募專區查
詢測驗時間、試場位置、列
印筆試測驗通知書及應試注
意事項，不另行郵寄。 

測驗日期 107年 5 月 19日(星期六)上午 

僅設臺北考區；請詳閱本簡
章說明及筆試測驗通知書所
載相關規範，未攜帶規定之
身分證件正本者不得入場應
試。 

筆試測驗結果及
面試資格查詢 

107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三)10：00 至 
107 年 6 月 2 日(星期六) 24：00 止 

公告於證基會網站招募專
區，不另行郵寄，並移請櫃
買中心辦理後續面試事宜。 

第
二
階
段
：
面
試(

櫃
買
中
心) 

面試日期 
暫訂 107年 6月 

【面試時間、地點將由櫃買中心另
行通知】 

櫃買中心 

【註】本簡章各項內容若有變更，以櫃買中心及證基會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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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考資格、招募類別、人數、各類別資格條件及考試科目 

一、報考資格：性別、年齡不拘。 

二、本次招募共 7 類計 14 名，各類別所需具備學歷及資格條件、筆試科目如下表： 

類別 
需求 

人數 

職等 

職稱 
學歷 

經歷及資格 

（含特殊專長) 
筆試項目 

會計審計

人員 
6 

六職等 

業務員 

(正式任用

後如具本

中心業務

相關之工

作經驗及

證照者將

酌予提高

薪級) 

教育部認

可之大學

(含)以上

財經、商

學相關系

所畢業 

1.具 2 年(含)以上會計審計、證券金融等相關工作經

驗。 

2.具全民英檢中高級或 TOEIC750 分以上或同等級

英語能力檢定證明或具日本語能力試驗 N2 級以

上檢定證明。 

3.如具會計師事務所 2 年(含)以上經驗、相關科系研

究所碩士(含)以上或高考會計師者尤佳。 

(請於報名時敘明並檢附畢業證書、相關工作經驗證

明及證照影本) 

1.專業科目： 

會計學與審計

學  

2.題型及比重： 

選擇題 60%、

非選擇題 40% 

財務金融

人員 
2 

教育部認

可之大學

(含)以上

財經、商

學相關系

所畢業 

1.具 1 年(含)以上證券、金融、經濟、會計、衍生性

金融商品或風險管理等相關工作經驗。  

2.具全民英檢中高級或 TOEIC750 分以上或同等級

英語能力檢定證明或具日本語能力試驗 N2 級以

上檢定證明。 

3.如具相關科系研究所碩士(含)以上或高考會計

師、證券投資分析人員、特許財務分析師(CFA)

尤佳。 

(請於報名時敘明並檢附畢業證書、相關工作經驗證

明及證照影本) 

1.專業科目： 

金融商品與投

資學 

2.題型及比重： 

選擇題 60%、

非選擇題 40% 

法務人員 1 

教育部認

可之大學

(含)以上

法律相關

系所畢業 

1.具全民英檢中高級或 TOEIC750 分以上或同等級

英語能力檢定證明或具日本語能力試驗 N2 級以

上檢定證明。 

2.如具律師事務所或證券、期貨、保險、銀行等金

融相關工作經驗或律師資格者尤佳。 

(請於報名時敘明並檢附畢業證書及相關證照影本) 

1.專業科目： 

證券交易法及

公司法 

2.題型及比重： 

選擇題 40%、

非選擇題 60% 

主機管理

人員 
1 

教育部認

可之大學

(含)以上

資訊相關

系所畢業 

1.本類別受理 106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報考。 

2.如具 Unix 或 Linux 主機系統管理相關工作經驗、

主機管理相關證照者(如 SCNA / SCSA / RHCE / 

LPIC Level 2 等)尤佳。 

(請於報名時敘明並檢附相關證照影本) 

1.專業科目： 

Unix 及 Linux

主機作業系統

管理概論 ( 含

shell script)  

2.題型及比重： 

選擇題 40%、

非選擇題 60% 

資訊安全

人員 
2 

教育部認

可之大學

(含)以上

資訊相關

系所畢業 

1.本類別受理 106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報考。 

2.如具資訊安全領域相關工作經驗、資訊安全管理

相關證照者(如 CISSP / SSCP / CEH / CHFI / 

CISA / CISM / CCISO / ISO27001 LA 等)尤佳。 

(請於報名時敘明並檢附相關證照影本) 

1.專業科目： 

網路及資安概

論 

2.題型及比重： 

選擇題 40%、

非選擇題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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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需求 

人數 

職等 

職稱 
學歷 

經歷及資格 

（含特殊專長) 
筆試項目 

資料庫管

理人員 
1 

六職等 

業務員 

(正式任用

後如具本

中心業務

相關之工

作經驗及

證照者將

酌予提高

薪級) 

教育部認

可之大學

(含)以上

資訊相關

系所畢業 

1.本類別受理 106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報考。 

2.如具資料庫管理相關工作經驗、證照者(如 OCP / 

OCA / MCDBA 等) 尤佳。 

(請於報名時敘明並檢附相關證照影本) 

1.專業科目： 

資料庫管理系

統概論(含SQL

語法) 

2.題型及比重： 

選擇題 40%、

非選擇題 60% 

程式設計

人員 
1 

教育部認

可之大學

(含)以上

資訊相關

系所畢業 

1.本類別受理 106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報考。 

2.熟 Unix/Linux 開發 C 應用程式者尤佳。 

(請於報名時敘明並檢附相關證照影本) 

1.專業科目： 

C及Shell Script

程式設計 

2.題型及比重： 

選擇題 40%、

非選擇題 60% 

【請注意】 

◎具全民英檢中高級或 TOEIC 750 分以上或同等級檢定資格者，前揭所稱同等級檢定資格係指
需通過下列任一語言測驗標準： 

(1)外語能力測驗(FLPT)筆試達 240 分、口試達 S-2＋以上； 

(2)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檢測(BULATS)ALTE Level 3 以上； 

(3)IELTS 國際英語測試 5.5 分以上； 

(4)托福網路測驗(TOEFL iBT) 72 分以上或托福紙筆測驗(TOEFL ITP) 543 分以上。 

   ◎應考人填寫之相關資料及提供之資格證明文件，如有不實，於測驗時發現，即取消應試資格

；通過筆試測驗者於第二階段面試時，應繳驗之必備證明文件等資料，經審查若發現有違規
事宜、冒名頂替、偽造、變造之情事，以及不符報考資格者，即取消第二階段面試資格；如
經錄取進用後始發現，應同意自動辭職，並須負相關法律責任，不得異議。 

◎上表所列各招募類別所需必備之學歷畢業證書、工作經驗證明、外語檢定證明、專業證照證

明及其他資格證明文件，限於 107 年 5 月 6 日 24:00 前取得。 

◎106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得先行報考「主機管理人員」、「資訊安全人員」、「資料庫管理人員」

、「程式設計人員」，所需必備之學生證正反面、第一至最近學期之成績單，限於 107 年 5 月
6 日 24:00 前取得，另具備參加第二階段面試資格者，需親簽切結「如獲錄取後，因故未能於

最遲時間繳驗畢業證書(研究所畢業者須於 107 年 8 月 31 日前、大學畢業者須於 107 年 6 月
30 日前)，自願放棄錄取資格」。 

◎應考人依報考類別，符合以上資格條件者，方得參加第一階段筆試測驗，如經第一階段筆試

甄選通過獲通知參加第二階段面試者，應於報到時繳驗相關證明文件正本、影本各乙份(正本
查驗後發還)，核驗通過後始可應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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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報名事項 

一、報名期間：107年 4月 23日(星期一)10：00起，至 107年 5月 6日(星期日)24：00止，逾

期恕不受理。 

二、報名方式： 

(一)招考資訊及招募簡章同時公告於櫃買中心網站(http://www.tpex.org.tw/)及證基會網

站招募專區(http://www.sfi.org.tw/exam/exam5/)，請自行上網點閱或下載列印，不

另行販售。 

(二)本項招募報名方式一律於證基會網站採「線上報名」，不接受通訊及現場報名。 

請 1、於報名期限內至證基會網站輸入報名資料；2、並於線上報名後，備妥各類別

所需報名資格條件之學歷畢業證書、工作經驗證明、外語檢定證明、專業證照證明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及第一至最近學期之成績單之電子檔案，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

至 tpex@sfi.org.tw，以利資格審查，凡逾期、未繳附必備資格證明文件或資格不符

者，將取消應試資格。 

◎各類別應檢附資格證明文件及編碼方式： 

 ※文件檔名編寫方式以本人手機號碼＋各類別文件(編號) 

(範例)學歷畢業證書的檔名為：0930XXXXXX(1) 

工作經驗證明的檔名為：0930XXXXXX(2) 

外語檢定證明的檔名為：0930XXXXXX(3) 

專業證照證明的檔名為：0930XXXXXX(4) 

其他相關證明的檔名為：0930XXXXXX(5) 

第一至最近學期之成績單的檔名為：0930XXXXXX(6) 

【註 1】學歷：所列學歷須為教育部認可之學校，且不得以同等學力報考。 

※畢業證書如係國外或大陸港澳學歷須符合教育部訂頒「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之規定，並加附中文譯本

；國外學歷影本，應經我國駐外單位，包括我國駐當地使、領館或派駐當地之文化、貿

易、商務機構或其他經我國政府認可之機構或公證人驗(認)證。目前尚未經前述單位驗 

(認)證者，請及早申請，以免損及本身權益。 

【註 2】「工作經驗證明」請檢附 1、服務機構所開立之在職證明、離職證明，或 2、勞保局開立之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含明細)並請說明工作部門及職務內容。 

(三)若須修改個人資料，請下載「個人資料異動表」，填妥後至遲於 107年5月6日(星期

日)24：00前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至 tpex@sfi.org.tw，異動個人資料以乙次為限。 

(四)參加甄試人員請先詳閱簡章內容，僅可擇一類別報考，請慎重考慮後再報名。 

(五)應考人員如有身心障礙或特殊因素於測驗時需要特殊服務，請於報名時註明需求，

證基會得要求應考人員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並在考試公平原則下，提供多元化適性

協助。 

三、報名費用：免費 

報名費用由櫃買中心支付，應試人無須繳交報名費。 

mailto:tpex@sfi.org.tw
mailto:tpex@sf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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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甄選方式 

分二階段辦理，第一階段由證基會辦理筆試，第二階段由櫃買中心辦理面試。 

一、第一階段筆試測驗： 

(一)筆試測驗資格審查：依應試人登錄報名資料及提供證明文件初步審查，請於登錄報

名資料前，詳閱各招募類別資格條件，審核通過將不再另行通知。審查資格不符或

缺漏者，將以 E-mail 通知，凡逾期、未於期限內繳附必備資格證明文件或資格不

符者，將取消應試資格。 

(二)筆試測驗通知書查詢(測驗時間、地點)：107 年 5 月 17 日(星期四)10：00起至 107

年 5 月 19 日(星期六)上午 9：00止，至證基會網站招募專區查詢；符合筆試測驗資

格者，請自行列印【筆試測驗通知書】及應試注意事項。 

(三)筆試測驗日期：預定 107 年 5 月 19 日(星期六)上午舉行。符合筆試測驗資格者，

請自行列印【筆試測驗通知書】及應試注意事項，並於測驗當日攜帶貼有本人照片

之身分證件正本(限新式國民身分證、汽機車駕照、護照或附有照片之全民健康保

險 IC 卡，四擇一，護照須於有效期間內)，以備查驗，否則不得入場應試。 

(四)第一階段筆試測驗結果及面試資格查詢：107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三)10：00起至 107

年 6 月 2 日(星期六)24：00止，於證基會網站招募專區查詢。 

二、第二階段面試： 

櫃買中心面試時間暫訂於民國 107 年 6 月辦理，經第一階段筆試測驗合格且符合

第二階段面試資格者，請：(1)至遲於 5月 31日(星期四)24:00前備妥 500字以內自傳 

（含相片）乙份（表格內容請自行至證基會網站下載），並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至

tpex@sfi.org.tw (檔名請以本人中文姓名編寫)；(2)面試當日請攜個人身分證件及應徵類

別所應具備之學歷畢業證書、工作經驗證明、外語檢定證明、專業證照證明及其他資格

證明文件正本、影本各乙份辦理報到，正本查驗後發還，影本留存櫃買中心。(3)106 學年

度應屆畢業生請檢附學生證(正反面)、第一至最近學期之成績單，以及專業證照證明之

正本、影本各乙份辦理報到，並親簽切結「如獲錄取後，因故未能於最遲時間繳驗畢業

證書(研究所畢業者最遲於 107 年 8 月 31 日前、大學畢業者最遲於 107 年 6 月 30 日

前)，自願放棄錄取資格」。 

 

 

 

mailto:tpex@sf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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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其他注意事項 

一、應考人為報名「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107 年新進人員招募甄選」，須提供個人資料類別：

包括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教育、職業與聯絡方式等，將由櫃買中心

及證基會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為蒐集、處理及利用，並僅限於製作招募測驗

相關表單、招募測驗相關事項通知與資料分析。 

二、應考人於報名前，務請詳閱本簡章內容；一經報名，即視同應考人同意本簡章之各項

內容；本簡章各項內容若有變更，以櫃買中心及證基會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三、試務行政作業洽詢電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測驗中心

(02)2397-1222 轉分機 388；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9：00～17：30。 

四、測驗當日如遇颱風、豪雨等不可抗拒之天災，請密切注意櫃買中心及證基會網站所發

布之訊息，以確認本項測驗是否延期。 

五、有關應試注意事項及測驗須知請詳證基會網站招募專區及筆試測驗通知書相關說明。 


